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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邮轮旅游作为目前一种热门的旅行方式，正受到更多人的选择。旅游服务和旅客运输双重属性同时存在，

涉及旅行社、邮轮公司、旅客三方权利义务关系。在《海商法》修改时，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章应明确邮

轮公司在旅客运输关系中承担实际承运人地位。 
 
关键词 

海商法，邮轮旅游，实际承运人，邮轮公司 

 
 

The Study on the Legal Status of Cruise 
Company’s Actual Carrier in Cruise Tourism 

Fen X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Received: Oct. 11th, 2022; accepted: Dec. 5th, 2022; published: Dec. 12th, 2022 
 

 
 

Abstract 
Cruise tourism, as a popular way of travel, is being chosen by more people. The dual attributes of 
tourism service an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exist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nvolves the tripartit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ravel agencies, cruise companies and tourists. When the Maritime Law is 
to be amended, the chapter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carriage of passengers by sea should make it 
clear that the cruise company shall assume the status of the actual carrier in the passenger trans-
por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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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较高水平，居民消费能力日益增强。邮轮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度假方式，是包含

餐饮、住宿、娱乐、购物、游玩等内容一体的海上旅游服务，正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选择。我国《旅行

社条例》第 23 条规定，外资旅行社不得从事内地居民出境(包括赴港澳台地区)旅游业务。正是由于《旅

行社条例》对外资旅行社经营居民出境业务做了限制，外籍油轮公司想做内地业务只能通过中国旅行社

出售邮轮产品服务。邮轮旅游又同时包含了旅游和海上旅客运输双重属性，所以在旅行社、邮轮公司、

旅客三方之间产生了复杂的法律关系。最近《海商法》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章修订研究过程中，关于邮轮

公司承运人的认定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的探讨。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邮轮旅客的合法权益，笔者试图

厘清邮轮旅游中主要的法律关系，对邮轮公司承运人地位的分析从而在出现争端时，确定邮轮公司的法

律责任[1]。 

2. 邮轮旅游中主要合同法律关系 

目前我国邮轮旅游市场仍以外籍邮轮公司为主，本土邮轮公司主要有天海邮轮、渤海邮轮、精致钻

石邮轮等三家企业，而其他诸如皇家加勒比邮轮、地中海邮轮、歌诗达邮轮等均为外籍邮轮公司[2]。目

前我国邮轮旅游主要的销售模式是邮轮船票包销合同。旅行社与邮轮公司先签订船票包销合同，规定邮

轮公司实际负责海上邮轮旅游，是邮轮旅游服务的实际提供者和履行人。旅行社再与旅客签订旅游服务

合同，在旅客角度，旅行社才是邮轮旅游合同的组织者和订立人。当约定的旅程开始时，游客持船票登

船。从始至终，旅客与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邮轮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前述安排的特殊性，

加上目前我国海商法并没有专门适用于邮轮旅游的条款，导致在旅行社、邮轮公司、旅客三方之间产生

了复杂的法律关系。如果在海上旅程中，一旦发生旅客出现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旅行社和邮轮公司

往往互相推卸责任，导致旅客的利益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 
邮轮旅游实际上起源于传统的海上旅客运输，逐渐发展为集多种功能为一身的海上旅游服务，包括

餐饮、住宿、娱乐、购物、游玩等内容，是当代人很喜欢的一种时髦度假方式。邮轮旅游的特殊性在于

必须通过邮轮在海上的运输进行。正是因为邮轮在此种服务中是不可替代的载体，邮轮旅游必然具备旅

游和运输的双重属性，并且这两种属性是并重的，很难说有谁轻谁重之分。学界关于邮轮旅游主要合同

性质存在两种不同的学说：混合合同说和区别合同说[3]。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分析归纳之后，

本文赞同区别合同说的观点。 
旅游服务和邮轮旅客运输是邮轮旅游中主要的两种合同，共同规范着邮轮旅游。这两种合同是相对

独立的但实际上又紧密联系。邮轮公司、旅行社和旅客是邮轮旅游关系中的三个主体邮轮旅游，虽然旅

行社和邮轮公司在旅游服务和旅客运输合同中承担不同的角色，但他们并不冲突。目前没有异议的主流

观点认为，旅行社是旅游服务合同中的组团社，邮轮公司承担履行辅助人的角色。目前学界存在较大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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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是，在旅客运输合同中，旅行社是否承担承运人的角色，邮轮公司才是实际承运人，对此不同学者

有不同的观点。本文的观点是邮轮公司构成实际承运人。 

3. 邮轮公司构成实际承运人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由于目前暂无相关法律对邮轮旅游中的邮轮公司与旅客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规

定，这两个邮轮旅游主要主体之前的权利义务不知如何调整。所以在本轮《海商法》修订中，邮轮公司

是否构成实际承运人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 

3.1. 海商法学者的观点分析 

海商法学界著名学者司玉琢教授，之前在关于《海商法》是否该规制邮轮旅游的研讨中，曾提出专

家建议，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承运人的认定。司玉琢教授提出，应该重视船票的签发的媒介作用，认

定承运人应该以船票的签发为准。谁与旅客签订船票，即成为承运人。例如旅行社与旅客签订服务合同，

签发船票，旅行社则为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是邮轮公司。按照法律规定，承运人购买强制保险。司玉琢

教授同时指出，无论邮轮公司是承运人还是实际承运人，船上的各类服务人员都会被认定为邮轮公司的

雇员，都适用喜马拉雅条款。 
2018 年在《邮轮合同法律适用研究——兼谈对我国〈海商法〉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修改》一文中，

郭萍老师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观点。郭老师首先认为，应当把邮轮旅行纳入《海商法》规制。可以把旅

行社看作是航次租船合同的承租人，此时无论旅行社与邮轮公司之间的合同是怎么规定的，销售模式是

全包还是半包，邮轮公司都是承担实际承运人的角色。此时旅行社是邮轮旅行中旅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

将其运输义务实际交由邮轮公司完成。这个观点也完全符合我国现行《海商法》对旅客运输合同承运人

的规定[4]。现行《海商法》下，旅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是以本人或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旅客订立海上

旅客运输合同的人。而将邮轮旅行认作旅行社的航次租船模式下，承租人旅行社即为旅客运输中的承运

人，出租人邮轮公司则自动成为实际承运人。笔者认为此种思路非常新奇且有道理，虽然这突破了学界

关于航次租船合同的传统定义，航次租船合同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持

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需要对既存的航次租船合同条款做出很多修改，才能将邮轮旅游包含在内。反对

学者的意见也有其道理。笔者认为，其实无需真的去修改航次租船合同的相关规定，郭萍老师的观点意

在说明，如果旅行社作为航次租船合同的承租人、邮轮公司作为出租人，那么二者将顺势获得承运人与

实际承运人身份，进而旅行社也可以享有法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免去其向邮轮公司追偿不足的后顾

之忧。这种目的可通过在海商法修订过程中对邮轮公司实际承运人的地位做出规定来实现，相对于修改

航次租船合同的相关规定这种操作更简单又不需要去改变一个传统的主流观点。 

3.2. 海商法关于实际承运人条款的分析 

《海商法》第 108 条关于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的定义：“承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

名义与旅客订立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人；“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旅客运送或者部

分运送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送的其他人。1 
分析本条款，承运人的认定应符合两个要件：一是必须以自己的名义与旅客订立合同；二是该合同

为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第一个要件不用在此讨论，我们重点看第二个要件。邮轮旅游合同虽具有二重属

性，但将其认定为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也是完全合理的。关于实际承运人的定义，108 条也规定了两个要

件：一是接受承运人的委托；二是实际从事全部或部分运送。邮轮公司是否为实际承运人，主要的争议

焦点就是是否存在承运人的委托。此处的委托是否仅仅包括书面形式的委托合同，旅行社将游客实际交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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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给邮轮公司运输的行为难道还不能构成“委托”吗？笔者认为，不该将委托的定义狭义化，承运人旅

行社已经用实际行为构成了对邮轮公司的代为运输的委托。从法规的目的解释来说，《海商法》对实际

承运人身份认定中委托的规定，是为了排除在与承运人无任何意思联络的情况下成为实际承运人，承担

法律规定的义务的情况，给一方当事人施加莫名的负担。邮轮旅游显然不是 108 条想规避的情形。 
邮轮旅游中，虽然旅行社与邮轮公司之间签订的是船票包销合同，其实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已经意

定由邮轮公司来承担实际运输的义务。符合《海商法》关于实际承运人委托的要件，邮轮公司构成实际

承运人。 

3.3. 从法理层面的分析 

从法理层面来分析，由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乘客与邮轮公司之间虽然存在实际的旅客运输关系，但

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在如今邮轮旅游如此热门的情况下，为了更好的保护旅客索赔权益，使乘客

免于识别承运人困扰，得到及时、有效、充分的赔偿。旅行社和乘客签订服务合同，理应承担合同的义

务和责任。通过法定的实际承运人制度，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使虽然未参加旅客订立合同的邮轮公司

对旅客承担责任。对于承运人来说，将更多的主体纳入海商法统一的责任体系中，避免与《旅游法》等

不同法律框架下复杂的法律责任的冲突碰撞[5]。将邮轮公司认定为《海商法》规范下的实际承运人更为

合理。 
综上所述，无论是学者的观点分析，对《海商法》关于实际承运人条款的分还是法理层面对邮轮运

输统一法律责任体系的分析，将邮轮公司认定为实际承运人都是有理有据的，也更适应目前邮轮运输三

主体间复杂不清晰的关系的现实需要。 

4. 邮轮公司的法律责任问题 

上文已论在旅客运输合同中，邮轮公司是实际承运人，承担实际承运人责任。虽然此种情况下邮轮

公司不是旅客运输合同的相对方，但邮轮公司实际承运人的特殊身份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邮轮公司需

为旅客提供运输服务，其与旅客之间实际上有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关系。邮轮公司实际承运人的身份，导

致在邮轮旅游的海上旅程中，邮轮公司不仅要按合同规定完成航程，保障航程安全，旅客人身财产安全，

否则会产生《海商法》上的违约责任；若旅客在航程中出现人身财产损害，邮轮公司还需要承担相应的

侵权责任。若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同时发生，邮轮公司实际承担的法律责任还会涉及到违约与侵权的竞

合[2]。 
同时由于邮轮公司的双重身份属性，邮轮公司同时作为旅行社邮轮旅游的履行辅助人。在这种身份

下，邮轮公司的义务还包括为旅客提供食物、娱乐、购物、就医等旅游服务。如果邮轮公司未能为游客

保障舒服愉快安全的游程体验；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保障游客有舒适的住宿条件；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提

供丰富的娱乐活动；在服务游客的过程中出现过失，导致旅客人身财产损失等。邮轮公司就违反了其与

旅行社签订的合同，会对旅行社构成违约，邮轮公司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6]。此类违约责任一般为《旅

游法》或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所规定。 

5. 结语 

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近几年跨境游基本停摆。可以预见的是，在世界疫情控制逐步稳定好转之后，

邮轮旅游必将迎来新一轮的火热。为了更好地维护游客的权益，需要界定好邮轮旅游中的各方责任，特

别是目前未确定的邮轮公司。在邮轮旅游中，涉及到旅游合同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两种不同类型的合同。

这两种法律关系相对独立，并不混合。邮轮公司在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中是实际承运人的角色，在旅游服

务合同中则为履行辅助人，同时承担两种相应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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